附件2：
房屋使用情况说明

根据本单位工作实际需要，经审核，需在东营科教园区启用房屋    间（      平方米）。上述房屋均为我单位（以及教职工）使用，不存在出租、出借情况，相关安全责任全部由我单位及其使用人承担。
[bookmark: _GoBack]特此说明。


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
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